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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物权法 
 

——澄清对物权法的误解和混淆 
 
梁慧星 

 
  制定物权法是从 1998 年开始的,至今已有 9 个年头。1999 年产生第一个专家草案,2000 年产
生第二个专家草案,2001年产生法工委的正式草案,2002年 12月经过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2004
年 10 月经过第二次审议,2005 年 6 月经过第三次审议,7 月在媒体公布征求修改意见,10 月经过第
四次审议,今年可能还将进行两次审议。其审议次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但由于物权法的复杂性
和整个社会的物权法知识不足,使物权法遭遇了太多的误解和太多的混淆,被强加了不适当的期望
和不适当的指责。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对物权法的认识。  
  一、什么是物权法？  
  物权法属于私法。私法(民法)是规定经济生活(财产关系)和家庭生活(亲属)的法律规则,公法
(宪法、行政法等)则是规定政治生活和国家公权力行使的法律规则。  
  私法分为财产法(规定财产关系的法律规则)和身份法(规定亲属关系的法律规则),而物权法属
于财产法。  
  财产法包括了债权法(合同法、侵权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和继承法。物权法是规定有形财产
归属关系的法律,知识产权法则是规定无形财产的归属关系的法律。  
  二、物权法应规定什么？  
  (一)物权的对象：动产(汽车、家用电器、手机、家具、衣物、珠宝、现金)和不动产(土地、
建筑物)。  
  (二)物权的种类：1、所有权；2、用益物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3、担保物权(抵
押权、质权、留置权等)；4、占有。  
  (三)物权法制度：所有权制度；用益物权制度；抵押权制度；共有制度；相邻关系；建筑物
区分所有制度；占有制度；不动产登记制度；遗失物拾得制度；埋藏物发现制度。  
  (四)物权法应规定哪些国家财产？国家财产分为经营性财产与非经营性财产,物权法规定非经
营性财产,经营性财产由公司法等规定。物权法应当规定的非经营性财产,分为：1、公有物(国家所
有国家使用的财产),包括国家机关办公设施(如人民大会堂)；军事设施、武器、装备等；矿藏、土
地、山脉、水流、海域等。2、公用物(国家所有公众使用),包括道路、机场、车站、码头、公立公
园、公立博物馆、图书馆、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等。  
  三、物权法不应规定什么？  
  物权法不应规定国有企业(国家投资设立企业)财产。国有企业(经营性财产),包括国有独资公
司、国家控股公司；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属于投资者(股东)与企业的关系,由现行公司法规定；企业
对企业动产、不动产的关系,适用物权法关于所有权的一般规则。  
  假如物权法规定国有企业财产,且不说规定国有企业财产归国家所有,只要在国家财产所有权
部分规定“国有企业财产”,凡有国企在外国被诉,外国法院就有权扣押包括中国民航的飞机、中
国远洋航运的船舶以及一切中国国有企业的财产。  
  假如物权法规定“水资源归国家所有”,那么凡江河湖泊泛滥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均应当
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假如物权法规定“野生动物归国家所有”,就解除了人民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义务,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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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疾病如禽流感,就应当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四、物权法起什么作用？  
  (一)一是定分,二是止争  
  定分,是明确划分各种权利的界限、明确公权与私权的界限(这有重大意义)。止争,是完善规则、
使权利界限清晰,便于权利人行使权利,减少纷争。当发生权利冲突、纷争时,便于人民法院依法裁
判、消弭纷争,制裁违法的行为人。  
  (二)物权法不是保护法  
  物权法有利于保护合法的公私财产,但物权法不具有保护公私财产的职能(物权法属于财产归
属关系法,不是财产保护法)；保护公私财产,是刑法(侵犯财产罪)、侵权法(侵犯财产的侵权责任)
的职能。即使刑法、侵权法对公私财产的保护,也绝不是事前的保护,而是事后的补救(救济)。换言
之,在公私财产遭受侵害之后,由人民法院按照物权法规定的权利界限,认定违法,制裁违法行为人。  
  (三)谁的财产谁保护,是财产保护的基本原则  
  物权法规则完善、界限清晰,这有利于公私财产的权利人正确行使权利,占有、使用、收益、
处分,使自己的财产保值增值,当遭受侵害时能及时诉请人民法院予以救济。无论公私财产,其权利
人管理不善,导致流失、损失,均与物权法无关。  
  物权法规定的非经营性国家财产(公有物、公用物)的管理和保护问题,可以制定国家财产保护
法,以区别于管理保护经营性财产的国有资产管理法。  
  (四)当前制定物权法具有重大意义  
  明文规定物权是具有“排他性”的权利,明确划分公权与私权的界限,凡物权范围之内是私人
活动的空间,物权范围之外是公权力活动的空间,这就可以约束、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如警察要强
行进入房屋必须持有搜查证,没有搜查证进入公民卧室构成违法行为。没有达成拆迁补偿协议强拆
居民房屋,也构成违法。对违章摆摊的小贩,只能教育、罚款,不能没收他的商品和工具。查处开黑
车,可以罚款,暂扣车辆必须返还,损坏了必须赔偿。明确划分公权与私权的界限,就可以限制公权力
的滥用,减少行政违法行为,确保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不受公权力滥用的侵害,就能真正实现依
法行政。  
  五、物权法是否有利于富人,  
  不利于穷人?  
  当前最具有蛊惑性的一句话就是：物权法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这是对物权法最大的误解。
物权法实践宪法关于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对合法的公私财产一视同仁,规定同样的规则,被称为
“合法财产的平等保护”。乍看起来,富人的财产多,因而受到的保护就多,穷人财产少甚至没有什么
财产,因此受到的保护就少、甚至没有受到保护,这不仅混淆了物权法的性质(混同于保护法),而且混
淆了是非。  
  实际上,愈是穷人、普通人、个人、居民、农民、打工者,愈需要物权法。物权法对于穷人、
普通人、工人、农民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对于富人。这是因为,1、真正的富人,靠自己的有钱有势,
足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穷人、普通人,通常没有势力、力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从来
易于遭受侵害的、遭受公权力滥用的侵害的,都是穷人、普通人。3、穷人、普通人的财产虽少,可
却是一家人维持生存的依靠。一旦遭受侵害,必定危及一家人的生存。4、还应该看到,一部科学、
完善的物权法,对富人还会有限制的作用,至少不能再靠非法手段发财致富。可见,物权法对于穷人、
普通人、工人、农民的意义更为重大。 


